爭點分析與爭點整理表

本爭點分析就辯論題目可能涉及之爭點，以及可能援引之條約及協定，略事整理說明，以供辯論比賽之評審參考。本參考資料將重點說明與辯論問題相關的法律規定，包括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第十一條、第三條、第二十條等條文、習慣國際法之概念、以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一條至第六十三條等內容。附件一為辯論題目之參考爭點整理表，附件二為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之相關條文。
一、甲國就本件爭議可能之主張
(一)
乙國基於其內國法即「海豚保育法」之規定，授權乙國之海關要求甲國出口至乙國之鮪魚必須提出乙國財政部出具捕撈方法之證明，否則不准甲國之鮪魚產品出口至乙國。鑑於雙方均屬WTO會員國，並均受1994年GATT之拘束，甲國可能主張乙國關於要求提出證明書始能辦理進口之邊境管制措施，違反GATT協定第十一條有關「不得新設數量限制」之規定。
(二)
由於乙國之漁民違反海豚保育法規定所捕獲之鮪魚，並未明文禁止於乙國國內進行銷售而僅適用標示規定，但甲國漁民以同樣方法所捕獲之鮪魚卻不能輸出至乙國，而且縱以合法方法所捕獲之鮪魚，卻須提出乙國財政部出具捕撈方法之證明始能輸出至乙國，甲國就此可能主張乙國前揭邊境管制措施違反GATT協定第三條有關國民待遇之規定。同時甲國可能主張要求出具乙國財政部出具捕撈方法之證明為一種技術規章。依據WTO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TBT協定）第2.1條規定，技術規章不能對國內外產品採取差別待遇。由於乙國國內捕獲之鮪魚，並無須任何主管機關出具證明始能銷售之規定，但對甲國輸入之產品則要求出具乙國財政部核發之證明，此顯係歧視甲國產品之技術性貿易障礙。

(三)
GATT第二十條規定了許多可以排除GATT義務的例外情形。甲國可能主張乙國不能援引GATT第二十條規定合法化其邊境管制措施，因為GATT第二十條第七項「可能枯竭之自然資源之保存措施」，須以「可能枯竭的自然資源」存在為前提，海豚是否可能成為枯竭之資源，尚有疑問，乙國未證明是否確有枯竭之資源以及保護該資源之必要性，故乙國之邊境管制措施不符合GATT第二十條之規定。
(四)
對於乙國可能援用「豐盛海鮪魚養護與管理公約」及「鮪魚養護委員會」之決議，合法化其邊境管制措施，甲國可能主張該公約並非為保護海豚而議定，此觀之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有關條約應按其文義客觀解釋之規定自明，故該條約既非規範海豚養護，該決議亦非根據條約內容所為之決議，甲國自不受條約及決議之拘束。而且甲國於「鮪魚養護委員會」作成限制使用魚具之決議時，曾表示反對意見，當時即已提出該公約本來就不是為保育海豚而設之意旨。


甲國也可能爭執乙國的海豚保育法根本未授權乙國的海關得實施邊境管制措施，乙國的邊境管制措施也違反其國內法之規定，完全不具法源基礎。

(五)
乙國可能援引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三條有關出現在二個專屬經濟區內之迴游魚種養護之規定，作為其邊境管制措施及養護海豚之合法基礎，此亦涉及條約解釋之問題。甲國得主張條約解釋之理論，主張受保護之迴游魚種應不包括海豚在內，且甲國基於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有權決定其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源之可捕量。同時海洋公約第六十五條僅容許締約國採行就海豚保護而言更嚴格之措施，並未禁止捕獲海豚。豐盛海鮪魚養護與管理公約對於海豚之捕獲，亦未予以禁止，則舉重以明輕，混獲自不應受任何之限制。

(六)
乙國可能主張限制使用特定魚具以保護海豚之慣行，已具有習慣國際法之地位，有關一種慣行是否已成為習慣國際法的問題，甲國得主張限制魚具之慣行是否已具有習慣國際法之地位，尚須乙國證明。且即使習慣國際法確已形成，乙國亦不得以習慣國際法作為不履行GATT之藉口。

二、乙國就本件爭議可能之主張
(一)
乙國之管制措施並非GATT第十一條所規範之措施，而係進口時針對進口產品實施之國內規定，故應僅屬GATT第三條規範之範圍。

(二)
縱認為乙國之管制措施受GATT第十一條之規範，其也符合GATT第十一條第二項(b)款或c款(i)之例外規定，因此，並不違反第十一條之禁止規定。

(三)
有關甲、乙兩國漁民以可能傷害海豚之魚具（違反海豚保育法之魚具）捕獲之鮪魚，乙國之鮪魚並未明文禁止在乙國國內販售而甲國之鮪魚則須乙國財政部出具捕撈方法之證明始得輸出至乙國之事實，乙國可能主張海豚保育法係就鮪魚產品之「捕撈方法」所作之規定，故乙國基於海豚保育法所為之邊境管制措施無國民待遇條款之適用。此外以不同方法捕撈之鮪魚，並非屬同類產品，因此並不違反GATT第三條第一項及第四項之規定。另TBT協定第2.1條所謂之技術規章係指針對產品或其有關之製程及製造方法之規範，鮪魚之捕撈方法並不屬之，故亦無違反TBT協定第2.1條之問題。

(二)
有關乙國違反GATT第三條國民待遇條款之問題，乙國可能主張其實施邊境管制措施並非「為保護本國生產而實施」，而係基於養護生物資源之考量，故不違背GATT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

(三)
乙國另可能主張其邊境管制措施得因GATT第二十條第二項「維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之必要措施」或第七項「關於可能枯竭之自然資源之保存措施，惟該等措施須一併對本國生產及消費限制」等規定，獲得正當性，因為並無其他可行措施能達到保護海豚生命或健康之目的，符合GATT第二十條第二項「必要」之要件，且海豚保育法之主要目的在於保存海豚及落實對國內生產或消費海豚之限制，亦符合GATT第二十條第七項「關於可能枯竭之自然資源之保存措施」及「須一併對本國生產及消費限制」之要件。

(四)
乙國另可能主張有關限制捕撈鮪魚所使用之魚具是「豐盛海鮪魚委員會」根據「豐盛海鮪魚養護與管理公約」所制訂的決議，甲國同為該條約之締約國，且甲國於締約時對於該條約之內容並無保留，依一九九六年條約法公約第二十六條有關條約締約國應善意履行條約之規定，故甲國應受該條約之拘束，包括遵守「鮪魚養護委員會」所作之決議。乙國依「豐盛海鮪魚委員會」所做決議之內容，制訂海豚保育法並進行邊境管制，當然不會違反規定。

(五)
乙國亦可能主張依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三條規定，出現在二個以上專屬經濟區的迴游魚類，沿海國應藉由區域組織設法就必要措施達成協議，以養護這些迴游魚種。「豐盛海鮪魚委員會」根據「豐盛海鮪魚養護與管理公約」所制訂的決議完全符合海洋法公約之規定，故邊境管制措施也完全符合海洋法公約有關魚源養護之規定。

(六)
乙國可能主張既然各區域組織及聯合國均通過類似決議，呼籲會員國使用不會危及海豚之魚具，可見限制魚具之規則已成為習慣國際法，既然GATT及習慣國際法就同一事項有不同規定，且習慣國際法形成之時間較GATT為晚，故習慣國際法當優先於GATT適用於本件事實，其依習慣國際法所為之邊境管制措施當無違反GATT的問題。

三、背景說明：WTO與貿易自由化的宗旨

(一)
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領袖於規劃戰後的經濟秩序時，皆有感於戰爭之重要原因之一，係起源於經濟問題，故籌劃建立一國際經濟組織，以從事貿易自由化之工作。雖然籌劃國際貿易組織的努力在當時並未成功，但締約國於一九四七年簽訂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GATT或總協定）為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奠定了規範基礎。基於GATT之架構，各國進行多次的貿易談判，GATT亦從規範關稅及貿易自由化的議題漸次擴展到其他與國際經濟相關的事務。第八次的烏拉圭回合談判，自一九八六年起迄一九九四年，談判成果豐碩，其中一項談判成果是七十六個締約國於一九九四年簽訂了世界貿易組織憲章（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harter）。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WTO正式成立。依據WTO憲章，在GATT架構下談判結果所得之協定，均納入WTO系統之下，其中最重要的協定即為簽立於一九四七年並經過更正、增補及修改的一九九四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二)
總協定及WTO憲章均強調WTO會員國藉由簽訂互惠及互利之協定，以消除關稅或其他非關稅貿易障礙（Non-Tariff Barrier，簡稱NTB）對於貿易活動所造成之扭曲。非關稅的貿易障礙不僅透明度較差，對於貿易造成的扭曲效果亦遠較關稅障礙所造成的影響為大。故總協定乃藉由原則上允許會員國維持關稅，但藉由談判以減低關稅。

四、乙國根據其內國法，授權海關實施甲國鮪魚貨品須提出乙國財政部出具捕撈方法之證明始能出口至乙國之邊境管制措施，是否違反GATT第十一條關於禁止數量限制之規定？

(一)
「非關稅貿易障礙」是一個相當廣泛的概念，包括一切對國際貿易活動產生阻礙效果的政府措施。例如限制進口果乾罐頭之產品說明，僅能標示該國之語文文字而不得出現任何其他國家之語文文字，遵循此等要求將使製造商喪失規模經濟之效益；又如要求進口的錄影機之廠商僅能透過特定的一個海關辦公室進行報關，而該海關辦公室位於內陸，且僅有少數的承辦官員駐地洽辦等。

(二)
GATT對於非關稅貿易障礙的規制雖不完整，但對於最基本型態的NTB，即數量限制或配額，則設有相當具體的規範，即GATT第十一條之規定。


第十一條第一項原則上禁止會員國實施任何數量限制，第十一條第二項則設有例外。由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有「除課徵關稅、本國稅或其他規費外」等語可知，關稅為GATT所允許，而除此之外的邊境管制措施，包括「新設或維持配額或輸出許可證或其他措施」，均不符GATT之規定。

五、乙國政府對於乙國國民違反「海豚保育法」所捕撈之鮪魚，並未明文禁止於乙國國內進行銷售而僅適用標示規定，但卻禁止甲國以同樣方法所捕撈之鮪魚產品出口至乙國，乙國此等邊境管制措施對於本國鮪魚產品及甲國鮪魚產品而言，是否有存有歧視？是否違反GATT第三條有關國民待遇之規定？

(一)
GATT第三條的國民待遇條款係要求會員國對於進口到國內之其他會員國產品，給予不低於其本國產品之待遇。國民待遇條款之目的，主要係防止會員國利用關稅或其他邊境措施以外之方法，達到干預或扭曲貿易之效果。蓋GATT已有關於關稅之規範（第二條），亦有關於其他邊境管制措施之規範（第十一條），如GATT未設有國民待遇之規定，則一國可能藉由內地稅或影響內地銷售之規範，使關稅減讓或限制邊境管制措施之規定喪失意義。

(二)
第三條第一項為國民待遇條款一般的立場，不過國民待遇條款的基本原則，與一國實施其內國合法政策之目的往往有互相牴觸的可能性。GATT第二十條所允許之各種除外條款即係為解決此一問題。

(三)
舉例而言，一九九四年，WTO爭端解決小組裁決了一件適用GATT第三條的爭議案，案由是美國的稅法針對售價為三萬美金以上的汽車課徵奢侈稅，歐盟認為奢侈稅使大部分進口至美國的歐盟汽車被課徵奢侈稅，但主要的美國國產汽車卻未被課奢侈稅，故美國該稅法違反GATT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爭端解決小組認為決定是否為同類產品時，須視產品之間存有何等差異，得以作為政府規範之區別基礎，而使進口產品受到較差之待遇，因為基於此等區別因素而制訂的法律或規範，絕大多數均係執行政府政策之方法，而非在保護國內產業，審酌此等差異因素，爭端解決小組認為美金三萬元以上及以下之汽車，為不同類產品，針對美金三萬元以上的汽車課徵奢侈稅，並非針對國產的汽車提供保護。不過本案例事實中兩國之鮪魚為同類產品，應可認定。

六、設若乙國的前揭邊境管制措施違反GATT第三條或第十一條規定，乙國得否援引GATT第二十條的除外規定，主張為「維護動物健康」及「保育枯竭自然資源」之目的，其邊境管制措施並無違反GATT之規定？

(一)
GATT對於締約國所課予之義務，並非全無例外，其中一般性的例外規定於第二十條。第二十條承認一個主權國家得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第二十條所列之事務。大部分第二十條所規定之例外皆與國民待遇條款有關，若干案例亦明白認為第二十條得作為國民待遇條款之例外，不過在二十條的前言中，同時強調「在施用方式上，不得對情況相同之國家構成武斷或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二)
利用第二十條作為其不受國民待遇條款限制之理由，仍有相當之門檻存在，因為第二十條的若干條項均規定以「必要」為條件，例如「維護公共道德之必要措施」及「維護生命或健康的必要措施」等。故會員國援用第二十條，必須證明其「必要性」。

(三)
GATT第二十條的除外規定僅揭示大原則，在適用上還是有爭議的空間。設如某國家生產的塑膠玩具成品完全地安全、無污染，但生產該塑膠玩具的過程中所產生煙霧，會污染環境，某國為保護環境，遂設定了防止環境污染的相關法令，命其內國生產該塑膠玩具的工廠必須符合環保規定，此等措施無疑提高了其國內廠商的生產成本。但生產同樣塑膠玩具的另一國，並不注重環境保護，也未課予其國內生產該塑膠玩具之廠商一定的環境保護標準，此際，如後者國家之塑膠玩具產品出口至前者國家時，前者國家得否就該進口之塑膠玩具產品施予特定稅捐或採取其他特定邊境管制措施？此即涉及前者國家得否以「維護健康所必要」作為限制進口貨物的理由。後者國家的製程是否影響前者國家人民健康之虞？

(四)
究竟產品進口國得否採取邊境管制措施或課予進口商品特定稅捐，以衡平國內相同產品因國內環境保護法令之拘束所導致較高的售價？如果這個爭議延伸到政府的其他規制領域，例如最低薪資或其他勞工法令規定，將產生極大之爭議。

七、乙國得否主張其邊境管制措施合於「豐盛海鮪魚養護與管理公約」及「豐盛海鮪魚委員會」之決議，並無違反總協定之規定？另乙國得否主張甲國身為該條約之締約國，應受該條約內容及該委員會決議之拘束而使用特定之魚具？

(一)
有關條約的遵守及履行，條約法公約第二十六條規定：「凡有效之條約對其各國當事人有拘束力，必須由各國善意履行」。惟條約的遵守及履行應以條約規範之範圍為前提，亦即甲、乙國雙方之爭執應繫於該條約之解釋而定。該條約經解釋如有規範海豚養護之意旨，則乙國得援引該條約及該決議要求甲國使用不傷害海豚之魚具。

(二)
乙國此等主張牽涉條約之解釋及條約之締約國於締約時對條約內容有無保留的問題。首先須探究系爭條約有無規範保護海豚及限制捕獲鮪魚所使用魚具之問題，如有此等規範之明文或藉由解釋得推得規範之意旨，則再視締約國有無對該規範之內容於締約時予以保留。有關條約的解釋方式或條約解釋之目的，學說上容有爭論，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條約應依其用語按其上下文，並參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義，善意解釋之」，一般稱為客觀的解釋方法，所謂條約的上下文，依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連同序言及附件在內之約文外，並應包括：全體當事國間因締結所定條約有關之任何協定；及一個以上當事國因締結條約所定並經其他當事國接受為條約有關文書之任何文書」。

(三)
另學說上有認為下列方法可作為客觀解釋條約時之參考：(1)締約時的環境可用來確定一個條約的意思，因為條約不是孤立的行為，而是一連串國際行為的一部份；(2)為尊重國家主權，「有疑則從輕解釋」亦適用於條約之解釋，如果一個用詞是含糊不清的，應採取使負擔義務一方負擔較少義務的意義。

八、乙國得否主張其邊境管制措施合於國際慣例，而主張習慣國際法？

(一)
在案例事實中，全球至少有八個區域或分區域之組織，均通過類似於乙國「海豚保育法」之決議，限制捕撈鮪魚時需使用不會危害海豚之魚具，則此時限制使用魚具之規則，是否已成為國際法上的習慣法，即牽涉國際習慣法之爭議。

(二)
國際法的法源可概分為「條約」及「習慣」二類，所謂習慣國際法是各國重複類似的行為而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結果，習慣國際法有二個要素：其一係一種明確而繼續的從事某種行為的習性，此可稱為客觀的要素；其二是這種習慣源於堅信根據國際法有義務或權利來這樣做，而被各國認為有法的拘束力，此可稱為主觀的要素。一種習尚在何時演變成「習慣」，是一個事實問題，而非理論問題，當一個常被國家採行的國際行為被認為是法律上有拘束力或具有法律上權利時，自這個行為中所抽出的抽象規則，即可視為習慣國際法的規則。
(三)
習慣國際法有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因為它既需要各國重複的類似行為，又需要各國在這種重複的行為中逐步認為有法律的義務。由於習慣國際法是不成文的，故為了確認習慣國際法的存在，必須尋找國際法上的根據，現代的習慣國際法可說是在下列三種方式形成的：(1)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表現於宣言、聲明或各種外交文書；(2)國際機構的實踐，表現於決議或判決；(3)國家內部的行為，表現於內國法規或判決。
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魚源之枯竭亦設有相關規範，辯論題目所涉事實係發生於專屬經濟區，恰屬海洋法公約規範專屬經濟區內魚源養護之問題，則乙國得否援引海洋法公約之相關規定，主張其邊境管制措施符合該公約之規定？
(一)
在案例事實中提及專屬經濟區及可能牽涉有關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範，甲乙兩國得否藉由海洋法公約就專屬經濟區有關魚種養護之規定，尋得彼此立論之基礎，此即牽涉專屬經濟區之性質及海洋法公約之相關規定。
(二)
專屬經濟區是在領海以外並臨接領海的一個區域，它從領海基線量起不超過二百浬，沿海國對於該區域資源之開發、利用、管理、養護享有主權權利，外國在專屬經濟區內享有船舶航行、飛機飛越與鋪設海底電纜的自由，但須遵守沿海國的有關法律及規章。專屬經濟區之性質不是公海，也不是領海，沿海國對其主權權利只及於該區域的自然資源。
(三)
專屬經濟區的生物與非生物資源屬沿海國所有，但為促進經濟區內生物資源得到最適度利用起見，其他國家在尊重沿海國主權的基礎上，藉由平等協商，經沿海國同意後，亦得在經濟區內從事捕魚活動，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二條就此設有規定。
(四)
養護經濟區生物資源是沿海國主權範圍內之事，但由於魚類是游動動物，某些魚種更屬於高度迴游魚類，經常會在不同的經濟區域內穿越，故為使經濟區內生物資源的養護工作更具成效並維護捕魚活動的公共利益，國際合作乃屬必要，沿海國採取養護措施時，應考慮捕魚之方式，並應考慮與被捕撈之魚種有聯繫或依賴該魚種而生存之魚種所受之影響。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一條對此設有規範。另根據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一條規定沿海國家得決定其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源的可捕量。
(五)
由於甲國漁民未進入乙國之專屬經濟區捕撈鮪魚，本件應無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二條之問題。鑑於鮪魚屬於應受保護之高度迴游魚種，甲乙丙三國之間就鮪魚之養護已有豐盛海公約之議定，乙國得否援用海洋法公約以正當化其邊境管制措施，應考量海豚以鮪魚為食、海豚非一般經濟魚種、甲國得自行決定專屬經濟區之生物資源可補量等事實來做決定。
十、乙國得否以其邊境管制措施合於GATT以外其他條約或習慣國際法之規定，而主張其無庸履行GATT之義務？
(一)
有關GATT與習慣國際法適用先後之問題，學者有認為，在國家之間條約優先於國際慣例或習慣國際法而適用，除非該慣例或習慣國際法有絕對法的性質。
(二)
有關國家得否以履行一條約為理由，主張免除履行另一條約之義務，在學理上似並無依據作此主張，應認為二條約均對締約國有拘束力。
爭點整理表

	爭　　點
	相關法條

	一、
乙國於海關實行之進口禁制措施，是否違反GATT禁止數量限制之規定

(一)
系爭措施是否符合GATT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要件？

(二)
系爭措施是否符合GATT第十一條第二項之除外規定
	WTO 1994年

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第十一條

	二、乙國於海關實行之進口禁制措施，是否違反GATT國民待遇之規定

(一)
進口禁制措施是否為GATT第三條之規範標的？

(二)
如是，以不同方式捕獲的鮪魚是否為同類產品？

(三)
如是，則該措施是否有保障國內產品之目的及／或效果？
	GATT第三條

	三、如認為乙國之進口禁制措施牴觸GATT第十一條及／或第三條之規定，則是否可主張GATT第二十條第二款或第七款之例外規定
	GATT第二十條第二款、第七款

	四、豐盛海鮪魚委員會之決議可否作為正當化乙國進口禁制措施之理由

(一)
履行國際協定義務可否做作為免除違反GATT責任之理由？

(二)
豐盛海鮪魚委員會之決議是否超出其成立宗旨及職權？

(三)
該決議對甲國及乙國之效力為何？

(四)
其他區域組織及聯合國就有關不得採用危害海豚之魚具之決議，是否已成為習慣國際法？

(五)
在WTO規範架構下，貿易制裁可否用以作為執行習慣國際法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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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二條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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